
招聘通告  

水务署  

暑期实习生（暑期实务训练计划）2024 

 

职位名称 入职条件  职责  工作地点  

暑期实习生 

（建设部） 

申 请 人 须 为 就 读 专 上 学

院 全 日 制 经 评 审 学 位 课

程 的 学 生 ， 并 修 读 土 木

工 程 学 科 ， 及 已 完 成 三

年 级 （ 适 用 于 四 年 制 课

程）的课程或二年级（适

用 于 三 年 制 课 程 ） 的 课

程。  

 

协 助 合 约 行 政 及 地 盘 管

理。  

九 龙 湾 办

事 处 ／ 工

地办公室  

暑期实习生 

（设计部） 

( i )  申 请 人 须 为 就 读 专

上 学 院 全 日 制 经 评

审学位课程的学生，

并 修 读 工 程 或 相 关

学科，及已完成三年

级（适用于四年制课

程）的课程或二年级

（ 适 用 于 三 年 制 课

程）的课程。  

( i i )  申 请 人 如 具 备 建 筑

信 息 模 拟 /扩 充 实 景

/混 合 实 景 的相 关 知

识更佳。  

 

( i )  在 使 用 建 筑 信 息 模

拟 上 应 用 扩 充 实 景 /

混合实景技术。  

( i i )  协 助 建 筑 信 息 模 拟

中 心 的 日 常 运 作 及

为 相 关 培 训 准 备 教

材。  

( i i i )  利 用 相 关 建 筑 信 息

模 拟 知 识 为 水 务 署

推广其应用。  

( i v )  执 行 其 他 由 主 管 委

派的职责。  

湾仔  

 

津贴：  

每月港币 11,200 元  

 

聘用条款：  

(A)  暑期实习生是按非公务员条款受聘。  

(B)  受聘人的聘用期最长为八星期。除非另有订明，否则受聘人可享有的休

息日、法定假日、病假和病假津贴（如适用）大致上与《雇佣条例》（香

港法例第 57 章）规定相若。  



 

申请手续：  

(A)  申请表可在水务署网站下载。  

(B)  就读于本地专上院校的学生须经所属院校的学生事务处／就业辅导中

心递交申请。请留意所属院校订出的截止报名日期。  

(C)  在海外专上院校就读的学生，须在截止申请日期或以前将填妥的申请表

连 同 相 关 证 书 及 修 业 成 绩 表 副 本 邮 寄 至 下 述 地 址 ， 或 以 图 文 传 真

(852)2583 9183 或电邮 personnel@wsd.gov.hk 方式送交本署。  

(D)  申请人必须在申请表顶部清楚注明职位名称。  

(E)  申请人无须参加遴选面试，获聘的申请人通常会在截止申请日期后四星

期内接获通知。如届期未接获通知者，视作落选论。  

 

地址：  

香港湾仔告士打道 7 号入境事务大楼 48 楼水务署人事处  

 

查询电话：  

(852) 2829 4737 

(852) 2829 4393 

 

截止申请日期：  

2024 年 5 月 6 日  


